附件1

安徽省民政厅铜陵、淮北“福满江淮 老有所依”服务

采购需求（项目编号：2014-AHMZ-029）
 第1包 铜陵“福满江淮 老有所依”服务

一、项目概况

 在铜陵市市辖区内，委托3个为老服务社会组织和企业，为部分社区老年人，重点是散居的城乡三无老人、孤老优抚对象和低收入居家老人，提供生活照料、家政服务、康复护理、医疗保健、精神慰藉等居家养老服务，保障其基本养老服务需求，并扶持相应的为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发展，逐步构建以社区为纽带、社会服务资源整合为手段、为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为主体、吸引志愿者参与的3+1社区居家服务网络，打造“没有围墙的敬老院”。

二、购买内容

（一）承接主体为社区老年人，重点是散居的城乡三无老人、孤老优抚对象和低收入居家老人，提供生活照料、家政服务、康复护理、医疗保健、精神慰藉等居家养老服务。须为每个服务对象提供每周不少于1次的服务，总服务人次不低于日均50人次。

（二）承接主体引导志愿者参与项目，培育发展志愿者队伍。每个项目承接期间，吸纳志愿者参与人次不得少于50人次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全省范围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开展相应服务的职能或资质，可承接上述5大类服务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社会组织和企业。

（二）已通过委托或公开招标等方式，与所在地市、区民政部门或街道办事处、社区签订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协议或合同，且实施截止年限是2014年12月31日（含）之后（须提供证明材料）；所服务的社区应整合利用社区为老服务设施、便民服务中心、卫生医疗机构、物业管理公司等社会服务资源，无偿提供服务所需办公或经营用房。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服务人员队伍。承接主体须拥有承接服务所属行业专业资质人员10人以上，并能积极引导志愿者参与为老服务。

（四）制定项目实施方案。方案中服务方向明确，服务内容详实、可行，人员组成、实施进度、经费预算等均安排合理，有风险预估、防范措施，有具体的志愿者参与引导措施。

四、购买标准及资金拨付办法

每个组织资助上限不超过9万元。项目承接合同签订后，给予60%的前期设施设备购买费用，项目结束并经绩效考核合格后,支付剩余40%。

五、实施时限

自签订合同起一年内。

第2包 淮北“福满江淮 老有所依”服务

一、项目概况

在淮北市市辖区内，委托2个为老服务社会组织和企业，为部分社区老年人，重点是散居的城乡三无老人、孤老优抚对象和低收入居家老人，提供生活照料、家政服务、康复护理、医疗保健、精神慰藉等居家养老服务，保障其基本养老服务需求，并扶持相应的为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发展，逐步构建以社区为纽带、社会服务资源整合为手段、为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为主体、吸引志愿者参与的3+1社区居家服务网络，打造“没有围墙的敬老院”。

二、购买内容

（一）承接主体为社区老年人，重点是散居的城乡三无老人、孤老优抚对象和低收入居家老人，提供生活照料、家政服务、康复护理、医疗保健、精神慰藉等居家养老服务。须为每个服务对象提供每周不少于1次的服务，总服务人次不低于日均50人次。

（二）承接主体引导志愿者参与项目，培育发展志愿者队伍。每个项目承接期间，吸纳志愿者参与人次不得少于50人次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全省范围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开展相应服务的职能或资质，可承接上述5大类服务中的一项或多项的社会组织和企业。

（二）已通过委托或公开招标等方式，与所在地市、区民政部门或街道办事处、社区签订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协议或合同，且实施截止年限是2014年12月31日（含）之后（须提供证明材料）；所服务的社区应整合利用社区为老服务设施、便民服务中心、卫生医疗机构、物业管理公司等社会服务资源，无偿提供服务所需办公或经营用房。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服务人员队伍。承接主体须拥有承接服务所属行业专业资质人员10人以上，并能积极引导志愿者参与为老服务。

（四）制定项目实施方案。方案中服务方向明确，服务内容详实、可行，人员组成、实施进度、经费预算等均安排合理，有风险预估、防范措施，有具体的志愿者参与引导措施。

四、购买标准及资金拨付办法

每个组织资助上限不超过9万元。项目承接合同签订后，给予60%的前期设施设备购买费用，项目结束并经绩效考核合格后,支付剩余40%。

五、实施时限

自签订合同起一年内。
